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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

定》提出，要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目前全国已有

很多城市实行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并通过这一措施筹

集了大量资金用于住房建设。实践证明，现实条件下，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公积金制度，将成为尽快提高

职工个人解决自住房能力，迅速筹集住房资金、加快城

镇住房建设步伐，有效缓解住房紧张局面，逐步形成国

家、单位、个人三者共同负担的住房投资机制的重要举

措。

目前，各地在实施住房公积金制度过程中，均采取

按每个在职职工某一年度工资收入基数乘以全市（县、

区）统一应交比例核定单位和个人住房公积金缴交额

的办法。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逐渐发现，这种核定公积

金应交额的办法，存有公平合理程度较低、可操作性不

高的弊端。

首先，这种办法不尽合理。住房公积金作为一种带

有强制储蓄性质而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其国家（单

位）补贴部分应同目前国家（单位）对职工随其工资发

放的交通费、书报费、洗理费等补贴一样，每个职工均

应平等享受，而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方能体现住房面

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目前这种办法，虽然统一按一个

应交率核定职工公积金单位和个人应交额，似乎人人

平等、个个相同。但由于单位性质和效益不同，职工的

工资收入也各不相同，甚至相差较大，这样计算结果也

就各不相同，悬殊较大。以致形成工资收入高的国家

（单位）补贴就高，工资收入低的补贴就少的现象，这与

在住房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相适应。另外，就现实情

况而言，职工工资收入越高，自身解决住房的能力越

高；反之，职工工资收入越低，自身解决住房的能力越

低，而按现行办法核定每个职工所在单位和个人公积

金应交额，必然会出现工资收入越高、自身解决住房能

力较强的职工反而得到国家（单位）的补贴越多；反之，

工资收入越低，自身解决住房能力较差的职工反而得

到国家（单位）的补贴越少的不合理现象。随着国民经

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工资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各单位

之间和同一单位不同职工之间的工资差距会越来越

大，按现行办法核定公积金应交额的不合理性将会越

来越突出地反映出来。

其次，现行核定公积金应交额的办法可操作性较

低。目前，这种办法在核定公积金应交额时，需以某一

年度职工工资收入基数，乘以统一的应交率逐一计算

每个职工所在单位和个人应交额。由于近年来职工工

资变动较大，需要查找当年工资档案以确定职工工资

收入基数。尤其是人员较多的大单位，职工调入调出比

较频繁，每个调入职工均需由原单位出据其当年工资

收入基数证明。这样，使工资收入基数的核定工作非常

复杂。单位往往因此要抽调专人，集中精力进行公积金

应交额的核定工作，操作起来非常繁琐，费时费力。况

且，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住房公积金应交率和计提基数也需要经常进行

调整，按这种核定公积金应交额的办法，每次调整时，

单位都需将这项繁杂的计算核定工作重新进行一次，

耗费很大精力和时间。前后衔接不好，会影响公积金的

缴交工作。在实施过程中，各单位已对这种核定职工住

房公积金应交额办法的必要性、合理性持有异议，纷纷

要求予以改进和完善。

通过以上分析，有必要对现行办法加以改进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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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我们认为，在一个城市范围内实行同一交存额是

替代按每个职工工资一定比例核定公积金应交额的一

个比较合理、易于操作的办法。即以某年全市职工平均

工资收入为基数，乘以统一的公积金应交率得出一个

绝对值，以此作为区域内所有实行公积金的职工所在

单位和个人交存住房公积金的统一标准。这种办法与

现行办法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一、能充分体现住房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种核

定办法，撇开了工资收入差别等因素，以平均工资收入

为基数计算核定统一应交额 ，国家（单位）给予每个职

工等额补贴，从而避免了前述现行办法不公平的弊端。

二、两种核定公积金应交额的办法所筹集的住房

公积金在总量上是基本一致的。同时，核定方法的改

变，不会使国家（单位）的公积金补贴部分增加或减少，

当然也就不会增加财政或企事业单位的负担。

三、这种办法与标准售房价中抵交价的依据相吻

合。国家规定标准售房价是由负担价和抵交价两部分

组成。抵交价是按双方职工 65 年内积累的由国家（单

位）补贴的公积金及住房补贴的 80%计算。此处的住房

公积金是依据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当年职工平均工资

收入计算的，这与我们提出的核定公积金应交办法一

致。

四、公积金作为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将长期实行下

去。每个职工都有一个从青年到老年的过程，同时也都

要经历一个从低工资收入到高工资收入的变化过程。

实现全市同一个应交额办法，与按每个职工工资收入

的一定比例交存公积金相比，职工工资收入低于平均

水平时，享受的补贴相应高了，而其工资收入高于平均

水平时，享受的补贴又相应变少了。但总的看，每个职

工在职期间享受的国家（单位）对公积金的补贴基本上

是一致的。

五、全市执行同一个应交额的办法，简便易行，具

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由于所有职工都按同一标准额交

存公积金，每个单位只需用单位全部在职职工人数乘

以统一应交标准额就可以了。从而免去了繁琐的计算

核定过程，工作量大大减轻，非常简便。当调整公积金

应交基数和比率时，有关部门只需根据新的全市平均

工资收入基数和应交率就可以计算出全市新的统一应

交额，各单位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认为，以在整个城市内实行同一个按平

均工资基数计提公积金缴交额的办法较为合理，妥当

可行。

（责任 编辑  王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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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运行，对财政工作提出了新的

要求。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调控和

管理，合理引导预算外资金的流向和流量，使其适应新

的财政体制的要求，将直接影响到整个财政工作的转

轨变型。因此，我们必须用战略的眼光来看待预算外资

金管理，改进预算外资金管理，使预算外资金的运作与

现行财政体制的运行紧密地结合起来。如何实现这个

结合呢？笔者以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不断强化管理，

层层推进，逐步达到最终目标。

一、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立法

长期以来，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法制建设一直没有

跟上。虽然有部分省、市、县根据自己的实际制定了一

些管理办法，但就全国范围来说，没有一个统一的预算

外资金管理法规和行为准则，给实际操作带来很多的

困难，管理依据不明，管理手段不硬，管理效果不佳.实
行新的财税、财务体制改革后，预算外资金从概念到范

围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国有企业实行新的财会制

度后，原有的各种专用基金的概念已经不复存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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